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110年度職員年終服務
成績考核等次調查表
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	
	高國中
	國小

	
	幹事、專任組長
	校護、營養師
	幹事
	校護、營養師

	受考核人數
	
	
	
	

	甲等
	
	
	
	

	乙等
	
	
	
	

	丙等
	
	
	
	

	 備註：




人事：               (核章) 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     (核章)
聯絡電話：

備註：

1、 請於110年12月22日（星期三）先行以傳真（7320185）或電子郵件（a000840@oa.pthg.gov.tw）回傳，正本核章後免備文逕送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。
2、 受考核人數請扣除〝考績年度內請娩假日數達21日以上（包括21日）者或因懷孕20週以上流產而請流產假者〞。

3、 各校職員110年度如有不計列考績甲等比率人數或不辦理考核情形，請於備註欄敘明。
4、 各校無論是否薦送人員參加職員績效評比均需填送本表。
